
 1

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 100100100100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5555 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14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 分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2樓第 1會議室、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2樓簡報室、新

民校區管理學院 4樓 D01－414 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席：邱義源校長                                 記錄：王麗雯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壹壹壹、、、、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蔡副校長、各位院長及各位主管大家好。 

今天是就任嘉大校長後主持的第一次行政會議，首先要感謝大家長久的支

持，也要感恩託大家的福，讓我有機會擔任本校第五任校長。今後將在本校已

具有的很好高教體質上，繼續以「傳承創新」為方向，與大家共同努力向上提

升。在此提出以下幾點讓我們積極規劃與推動： 

一、 落實教學成效、積極準備明年院系所評鑑：請研發處規劃評鑑相關工作之

推動管考組織、工作內容與時間進程表等，積極建立檔案啟動自評工作。 

二、 落實分層負責機制、提升行政品質與效率：請秘書室依分層負責表並衡量

本校軟硬體及校區時空環境，研擬落實方案以為遵循實施。在此機制下，

各單位包括主管、教師及行政人員等職務需瞭解相關流程，確實負起行政

職責，包括公文處理及擬稿品質等，舉辦必要的講習並建立數字管理，做

為各單位行政效率管考模式。 

三、 落實敬業工作規範、建立具紀律校園文化：期盼所有教職員工深思專任與

全時工作身分的意涵，共同體認有學校才有工作的生命共同體關係，建立

榮辱與共、有紀律規範的校園文化，珍惜工作表現成就的機會，用心投入

做好份內的每一件事。 

 

貳貳貳貳、、、、宣讀宣讀宣讀宣讀 100100100100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4444 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立。 

 

參參參參、、、、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決定：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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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教育部同意補助本校 101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費 3,000萬

元，提請 報告。 

說明： 

一、依據 101年 1 月 19日教育部來函，本校「100至 101年度獎勵大學教學

卓越計畫」期中成果報告業經審查通過，並同意補助 101 年度計畫經費

3,000萬元（含經常門 2,100萬元、資本門 900萬元），分為 3期撥付。 

二、有關計畫經費撥付說明如下： 

（一）第 1期款：本校依函示於 101年 1月 20日掣據請撥第 1期補助款 1,050

萬元，教育部業於 2月 3日來函同意撥付。 

（二）第 2期款：於第 1期已撥經費執行率達 70%時，辦理第 2期經費 1,050

萬元請撥作業，至遲於 6月 30日前完成。 

（三）第 3期款：於第 1期及第 2期已撥經費累計執行率達 70%時，請撥第

3期經費 900萬元。 

三、101年度修正計畫書報部複核截止日為 101年 2月 29日（星期三），請各

單位協助回覆審查意見（請參閱附件第 1 頁至第 2 頁）、學校基本條件辦

理情形（填報至 100學年度第 1 學期）、計畫內容及經費編列修正，以精

進本校計畫品質。 

四、本校 101年度教學卓越計畫仍維持前一（100）年度四個主軸，各分項計

畫採滾動式修正。經初步彙整本計畫所需經費約為 3,780萬 738元，除教

育部補助 3,000萬元，其餘 780萬 738元擬申請由本校統籌款支應。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為配合教育部 101年啟動的第 2 週期系所評鑑，將以「學生學習成效」

為核心，本校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機制架構業經 101年 1月 17日教務會議

審議通過，請各院系所配合辦理，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本校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機制包括學校（Institutional-level）、系所（含通識

教育中心）（Program-level）、課堂（Course-level）三個層級。學校與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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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應依據教育目標、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規劃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機制

（請參閱附件第 3頁）。 

二、除直接評量（Direct Assessment）外，納入間接評量（Indirect Assessment）

的概念，瞭解學生的學習態度與行為。 

三、本校各種非紙筆式評量（例如：實作評量、口試、展演）應儘可能規劃評

量尺規（Rubric），明訂各成績等級之標準，以提升非紙筆式評量之客觀

公正性，並讓學生瞭解達到各成績等級應努力的指標。 

四、本架構相關措施將納入教學卓越計畫「C1-3 課程評鑑」分項計畫執行，

所需經費另行規劃。 

五、本架構業經 101年 1月 1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並陳  校長核定後施行，

請各院系所配合規劃辦理。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為增進科目與科目之間教學內容水平與垂直的銜接，增進學生學習效果，

本校各學系審議專業科目教學內容大綱實施方案（請參閱附件第 4頁），

業經 101年教務會議審議通過，請各系所配合辦理，擬定 101學年度各

專業學科之教學內容大綱，並維護於各學科之教學大綱中，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本校已於 99學年度建置三圖平台（課程架構圖、修課流程圖、生涯進路

圖），但各科目間教學內容可能出現重疊或脫節。 

二、依教育部獎勵教學卓越計畫「參、基本條件辦理情形」之「二、課程改革

面」之「（二）學校課程委員會參與情形及課程定期檢討機制」之「表 7：

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納入校內外學者專家、產業界及學生代表（含畢業生）

參與機制與課程檢討情形」之指標項目 3要求提出「校院系課程檢討機制

之說明」。 

三、本方案擬請各學系及通識教育中心，成立專業科目教學內容大綱（Master 

Syllabus）審議社群，在 101年度完成 101學年度上下學期專業科目教學

內容。 

四、本方案相關措施將納入教學卓越計畫「B0-2 三圖協同教學改進平台」分

項計畫執行。本案業經 101年 1 月 17日教務會議審議通過，請各學系針

對 101學年度上下學期，擬開設之專業學科，訂定教學內容大綱，以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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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於各科之教學大綱中。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各項重要工程執行情形，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本校 101 年度執行工程預算逾 1,000萬元之重要工程計有理工教學大樓

新建工程、新民校區興建游泳池工程、建築物耐震能力補強工程及台灣

魚類保育研究中心新建工程等 4 案，其中屬已完工結算驗收中 2 案（耐

震補強、游泳池工程）、施工中 1 案（理工教學大樓）、已發包主管機關

圖審中 1案（台灣魚類保育研究中心）詳如下表。 

二、另大學館研討室整修工程刻正辦理招標中，於 101年 2月 8日開標。 

總務處重大工程工作進度報告 

項次 工 程 計 畫 工     程     進     度 備註 

1 理工教學大樓

新建工程 

1. 99 年 10 月 1 日完成發包，決標金額 2 億 4,300 萬元。 

2. 99 年 11 月 24 日開工，工期 653 日曆天，預定 101 年

10 月完工。 

3. 完成6樓樓版灌漿，刻正進行6樓東側柱牆組模及配筋。 

4. 截至 101 年 1 月 31 日工程預定進度 53.71%、實際進度

36.52%，落後 17.19%，落後主要原因為去年中時期模版

工人欠缺所致，目前之趕工幅度無法有效提升進度，已

請廠商檢討趕工計畫。 

5. 100年 12月 16日函文要求廠商於101年 1月 15日前提

升進度，縮小落後幅度至 10%以內，惟截至目前仍無法

縮小落後幅度；目前已暫停給付估驗款，並於 2 月 9 日

召開趕工協調會。 

 

2 新民校區興建

游泳池工程 

1. 新民校區興建游泳池工程於 100 年 3 月 16 日開工，於

101 年 1 月 2 日完工。刻正進行結算及竣工圖製作與審

查，現場進行機電運轉測試，監造單位自 1 月 30 日起

著手辦理初驗事宜，使用執照申請事宜亦辦理中。 

 

3 建築物耐震能

力補強工程 

1. 學生二舍、大智樓、青雲齋及民雄校區初教館等 4 棟建

築物耐震能力補強工程：全部工程於 100 年 10 月 28 日

完工，結算文件刻正由廠商依據監造單位審查意見修正

中，並於 101 年 2 月 8 日召開結算爭議協調會。 

 

101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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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工 程 計 畫 工     程     進     度 備註 

2. 林森校區側棟教室耐震補強工程：訂於 2 月 14 日下午

召開「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結果後續辦理方案研商

第 2 次會議」決定後續辦理方案。 

4 台灣魚類保育

研究中心新建

工程 

1. 台灣魚類保育中心新建工程總預算 3,500 萬元（農委會

補助 1,000 萬元、本校自籌 2,500 萬元）。 

2. 工程標於 100 年 11 月 15 日開標並決標，決標價 3,065

萬元。 

3. 嘉義市政府 101 年 1 月 6 日核發建築執照。刻正將水、

電、消防、電信及下水道等圖說送主管單位審查，已通

知廠商開工。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五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於本（101）年 2 月 22 日召開本校「海外留學暨英國教育與文化說明

會」，提請  報告。 

說明：本校「海外留學暨英國教育與文化說明會」擬安排於本（101）年2月22

日（三）下午2時，於蘭潭校區行政大樓4樓瑞穗廳、民雄校區行政大樓2

樓簡報室、新民校區管理學院4樓414會議室召開（採視訊方式進行），

惠請各學院、公共政策研究所協助轉知所屬學生踴躍報名參加，報名表

可至研究發展處網頁最新消息處下載。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六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第2週期大學校院系所評鑑乙案，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本處業於 100年 4月 11日函送教育部核定第 2週期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

施計畫至本校各學院、系所及通識教育中心，並公布於研究發展處網頁，

請各教學單位啟動第 2週期系所評鑑各項籌備作業。 

二、本校第 2 週期系所評鑑受評年度為 102年上半年度，依規定各系所需於

101年 9月 1日起至 102年 2月 28日進行系所自我評鑑。 

三、擬自本（101）年 2月起著手籌劃本校 102年上半年度系所評鑑準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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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校系所評鑑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 點規定，本處已請各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公共政策研究所協助調查曾任或現任「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基金會」訪評委員之教師名單，俾便簽請組成本校系所評鑑諮詢委員

會，並規劃於本（101）年 3月召開第 1次諮詢委員會議。 

四、檢附本校系所評鑑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請參閱附件第 5頁）乙份，請  卓

參。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七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教育部查核 100 年度補助或委辦計畫之經費運用情形建議改進事項，提

請  報告。 

說明：  

一、依據會計室轉教育部臺會(一)字第 1000241201號函辦理。 

二、教育部通知建議改進事項： 

（一）…主持費一次給付 8 或 10個月個人酬勞，因事涉個人權益，為避免

延遲付款，嗣後請確實檢討經費申請及核發時效。 

（二）…補助計畫未於計畫執行期限屆滿後 1個月內辦理結案。 

三、本校教師計畫經費係由計畫主持人自行報支核銷；經費報結亦由計畫主持

人依據教育部規定辦理，並由會計室協助計畫主持人填報經費結算表，報

請教育部核結。 

四、敬請與會主管轉知所屬教師，薪資酬勞請逐月申報；計畫請依契約書或補

助單位規定執行及辦理結案，若需延期須於計畫執行期限內報補助單位辦

理展期。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八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推動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倫理審查試辦方案，提請  

報告。 

說明：  

一、國科會為促進研究計畫對參與者權益的保障，特針對國科會補助之專題

研究計畫，推動研究倫理審查試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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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方案採自願送審措施，適用於國科會 101年度起申請之專題研究計畫，

且涉及人類研究之非生物醫學類專題研究計畫。 

三、試辦期間為鼓勵自願送審，期許研究者能夠透過參與研究倫理審查程序，

確保妥善規劃研究設計及執行，以達並重學術自由與研究倫理的目的。

審查組織對所審查之人類行為研究，僅就其是否符合研究倫理原則提供

審查意見，之後再由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提出說明，不做成准駁之審查

決定。 

四、試辦方案公文、試辦方案條文及試辦方案逐條釋義，於研究發展處網頁

最新消息公告，計畫主持人可至網站下載參閱。 

五、有關本校審查申請作業規定，研擬中。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九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教育部釋復國立臺灣大學有關國立大學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得否兼任依

「證券交易法」及「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

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規定，所設置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職務乙

案，提請  報告。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1年 1月 17日臺人（一）字第 1010003363號函辦理。 

二、依行政院金管會函復以，（一）鑑於薪酬制度為公司治理及風險管理重要

一環，為健全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薪資報酬制度，證券交易法已增

訂第 14條之 6 規定，股票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

公司應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另為利公司遵循，行政院金管會已依據上開

證券交易法授權訂定「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

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並於 100年 3 月 18日發布施行。依據前揭

辦法第 13條規定，上市（櫃）及興櫃公司應於 100年 9月 30日前設置薪

資報酬委員會，但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 100億元者，得於 100年 12月

31 日前設置完成。（二）有關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之職務性質，係應以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

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定期評估並訂定董事、監察人及經理

人之薪資報酬，並將所提建議提交公司董事會討論；另薪資報酬委員會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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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係比照「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關於獨立董事

之規定，需具備專業資格條件及獨立性。 

三、綜上，為利產學合作，同時充實薪資報酬委員會人才，教育部同意未兼任

行政職務之教師得兼任前揭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職務，並應以書面報經學

校核准；至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之兼職，仍請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辦理。 

四、檢附教育部原函影本（請參閱附件第 6頁至第 7頁）1份，請  卓參。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十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教育部為兼顧教師專業形象及公教衡平，有關公立學校未兼行政職務之

專任教師得否參與多層次傳銷事業，比照銓敘部 90 年 1 月 11 日九十法

一字第 1981997 號函規定辦理；另教育部 86 年 6月 25 日台（86）人（一）

字第 86049009 號函自同日起停止適用乙案，提請  報告。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1年 1月 17日臺人（一）字第 10100030702A號函辦理。 

二、依司法院釋字第 308號函解釋文略以：「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不屬於公務

員服務法第 24條所稱之公務員。惟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就其兼任

之行政職務，則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爰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

專任教師得否參與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依銓敘部規定辦理；至有關公立學

校未兼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得否參與多層次傳銷事業，則比照銓敘部 90

年 1月 11日九十法一字第 1981997號函規定辦理。 

三、檢附教育部原函影本（請參閱附件第 8頁）及銓敘部 90年 1月 11日九十

法一字第 1981997號函（請參閱附件第 9頁）各 1份，請  卓參。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十一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教育部書函以，有關為促使退休教師加入志願服務，請協助加強宣導並

鼓勵參與公共服務案，提請  報告。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1年 1月 10日臺人（三）字第 1000225985號書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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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確實運用退休教師志工人力，請協助鼓勵退休教師擔任志工工作，加強

宣導加入公共服務之管道，並協助有意願擔任志工之退休教師於相關網站

登錄資料。 

三、另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銀髮公教志工人力銀行」業建置本校人事室網頁/

熱門服務/公教志工志願服務專區，請各單位協助並鼓勵有意願參與之退

休教師登錄志工資料，如有志工需求，亦請至「銀髮公教志工人力銀行」

網站刊登召募資料。 

四、檢附教育部原書函影本（請參閱附件第 10頁）1份，請卓參。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十二 

報告單位：會計室 

案由：本校 100 年度決算初步彙編結果收支短絀 1億 0,947 萬 5,149 元（請參

閱附件第 11頁），提請 報告。 

說明： 

一、100 年度決算初步彙編結果如下（校本部 C版）： 

（一）截至 100 年 12 月底止收支餘絀情形： 

單位：新台幣千元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預算數預算數預算數預算數    決算數決算數決算數決算數    比較增滅比較增滅比較增滅比較增滅（（（（％％％％））））    

業務收入 1,974,413 2,094,240 6.07％

業務成本與費用 2,140,935 2,237,055 4.49％ 

業務賸餘業務賸餘業務賸餘業務賸餘（（（（短絀短絀短絀短絀））））    -166,522 -142,815 -14.24％ 

業務外收入 101,275 131,744 30.09％ 

業務外費用 90,818 98,404 8.35％ 

業務外賸餘業務外賸餘業務外賸餘業務外賸餘（（（（短絀短絀短絀短絀）））） 10,457 33,340 218.82％ 

本期賸餘本期賸餘本期賸餘本期賸餘（（（（短絀短絀短絀短絀）））） -156,065 -109,475 -29.85％ 

 

（二）賸餘分配：本年度短絀 1億 0,948 萬元，加計前期待填補之短絀 7,213

萬元，累計短絀 1億 8,161 萬元。經折減基金 3億 3,879 萬元填補前

期待填補短絀，列入未分配賸餘 1億 5,718 萬元，留待以後年度處理。 

（三）資本門購建固定資產計畫：C版資本支出以前年度保留數 311 萬元，

預算編列 2億 5,979 萬元，本年度奉准先行辦理數 4,609 萬元，可用

預算數共計 3億 0,899 萬元，執行結果決算數 2億 9,787 萬元，執行

率約為 96.40％，保留 89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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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金流量：本年度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為 8億 9,172 萬元 

，較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8億 4,087 萬元，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淨

增 5,085 萬元。 

（五）平衡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金金金金        額額額額    %%%%    科科科科        目目目目    金金金金        額額額額    %%%%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8,061,995 100.00%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3,348,280 41.53% 

流動資產 982,239 12.18% 流動負債 193,226 2.40% 

現金 891,554 11.06% 其他負債 3,155,054 39.13% 

其他流動資產 90,685 1.12% 淨值淨值淨值淨值    4,713,715 58.47% 

準備金 32,302 0.40%    

固定資產 3,905,838 48.45%       

無形資產 31,435 0.39%    

遞延借項 4,331 0.05%    

其他資產 3,105,850 38.52%    

合    計 8,061,995 100.00% 合   計 8,061,995 100.00% 

決定：洽悉。    

    

伍伍伍伍、、、、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本校延攬與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部分條文修正案，

提請  審議。（請參閱附件第 93頁至第 105 頁） 

說明： 

一、配合教務處擬修訂「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服務績優教師彈

性薪資獎勵辦法」，將教學績優教師及服務績優教師獎勵以彈性薪資方式

發給，爰修訂「延攬與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簡稱本校

彈性薪資支應原則)。 

二、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教務處擬修訂內容，於本校彈性薪資支應原則中納入教學績優

教師、服務績優教師之資格標準、審查機制、核給人數與期程及定

期評估機制。（第 4點、第 4點之 1、第 5點、第 8點） 

（二）增列各特殊優秀人才之審查機制由各相關委員會辦理。（第 4點之 1） 

（三）增列彈性薪資加給不得重複支領規定。（第 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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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列停止發放彈性薪資相關規定。（第 9點之 1）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法規名稱「國立嘉義大學延攬與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

修正為：「國立嘉義大學延攬與獎勵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

則」。 

二、第 1點：「為提升本校學術品質及引進高等教育人才，爰訂定本支應原則。」

修正為：「為提升本校教學研究與服務品質，延攬與獎勵留住特殊優秀人

才，爰訂定本支應原則。」。 

三、第 2 點：「經費來源：（一）獎勵教學卓越計畫經費。（二）校務基金五項

自籌收入（含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

入、投資取得收益）及學雜費收入。（三）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家科

學技術發展基金補助專款經費。」修正為：「經費來源：（一）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補助專款經費。（二）教育部補助經費。

（三）校務基金五項自籌收入（含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廣教

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投資取得收益）及學雜費收入。（四）其他政府

補助經費。」。 

四、第 4 點：「資格標準：（一）符合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四條規定，具有下列基

本條件之一者：」修正為：「獎勵種類與資格標準：（一）符合本校講座設置

辦法第四條規定，具有下列基本條件之一者，得聘為本校講座：」。 

五、第 4點之 1移列為第 5點。 

六、第 5 點移列為第 6 點，原第 1 款第 5 目說明：「前項彈性薪資加給不得重

複支領。」修正為：「講座獎助金、特聘加給及特殊優秀人才獎勵金之彈

性薪資加給不得重複支領。」 

七、第 6點、第 7點移列為第 7、第 8點。 

八、第 8 點移列為第 9 點，原第 3 款：「特聘教授：申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者，每年審查一次。」修正為：「特

殊優秀人才：申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措施者，每年審查一次。」。 

九、第 9點、第 9點之 1、第 10點、第 11點依序移列為第 10點、第 11點、

第 12點、第 13點。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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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有關本校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請參閱附件第 12頁至

第 20 頁），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之基本條件列有「教研人員彈性薪資實施情形及具體

成果」。本校 101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擬編列彈性薪資經費 160餘萬元。 

二、本校訂有「國立嘉義大學延攬與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簡

稱本校彈性薪資支應原則），於 100年 6 月 7 日提送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經教育部於 7月 29日同意備查（請參閱附件第 21頁至第 23 頁）。其適用

對象為三項：（一）符合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 4條規定；（二）符合本校特

聘教授設置要點第 3 點規定；（三）符合本校執行國科會獎勵特殊優秀人

才措施支給規定第 3點獎勵對象。爰教學績優教師及服務績優教師獎勵以

彈性薪資發給，並無明確之法源依據。 

三、另查「國立中興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準則」

（請參閱附件第 24頁至第 25 頁），其「獎勵類別」包括 9 種，並將教學

特優教師列入彈性薪資適用對象，該校並訂有「國立中興大學教學特優教

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及審查表（請參閱附件第 26頁至第 27 頁）。 

四、本校經 100年 12月 2 日由劉副校長召集教務處、學務處、研發處、人事

室、會計室主管，研商修訂本校「延攬與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

原則」事宜，業經決定請研發處參酌中興大學模式，修訂法規，將教學績

優教師及服務績優教師獎勵，得以彈性薪資方式發給。而配合 101年度教

學卓越計畫執行進度，請教務處同步研擬修訂相關法規，提本次行政會議

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後實施。 

五、本次擬將「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辦法」修正為「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勵

辦法」，以彰顯獎勵方式係採彈性薪資發給，餘條文內容之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加獎勵人數：由原「教學特優獎」3名、「教學肯定獎」7名，增加

為「教學特優獎」7名、「教學肯定獎」14名。 

（二）獎金提高：原「教學特優獎」獎金 20,000元、「教學肯定獎」獎金 6,000

元，提高為「教學特優獎」36,000元、「教學肯定獎」18,000元，分

6個月給予。配合本次獎勵人數及獎金提高，修訂後一年約需 504,000

元獎勵費用。 

（三）審查項目：修訂審查項目明確化、標準化，除個人基本條件外，審查

項目修訂為課程與教材（30%）、教學與學習輔導（30%）、學習評量

（30%）、教學專業成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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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審程序：規範教學績優教師推薦及遴選機制，組成系、院、校三級

教學績優評審委員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第 1條：「…依據本校『延攬與留入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

修正為：「…依據本校『延攬與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 

二、第 6 條：「…依據教師最近一學年內之教學評量調查結果、應屆畢業班學

生之反映、參酌系主任綜合系內教師及校友之整體意見…」修正為：「…

依據教師最近三學年內之教學評量調查結果、應屆畢業班學生之反映、參

酌系主任綜合系內教師及校友之整體意見…」。 

三、評審表等部分，請行政副校長邀集各學院院長及相關單位主管研商審查項

目及標準，部分文字疏漏處並請修正。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教師服務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請參閱附件第 28頁至第 35

頁），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擬將原「教師服務獎勵辦法」修訂為「服務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

以彰顯獎勵方式係採彈性薪資發給。 

二、提高獎金，由原「服務傑出」獎金 1 萬元、「服務優良獎」無獎金，提高

為「服務傑出獎」36,000元、「服務優良獎」18,000元，分 6 個月給予。

本次修訂後每年頒發服務傑出獎 7名，服務優良獎 7名，所需獎勵費用為

378,000元。 

決議：本辦法所附「國立嘉義大學教師服務獎推薦表」表末「院級主管」文字

疏漏請補正，餘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 101學年度行事曆訂定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 101學年度行事曆之訂定，考量學期週數及學期末提供成績截止日，

第 1學期及第 2學期之正式上課日擬分別訂為 101年 9月 17日（星期一）

及 102年 2月 18日（星期一）（請參閱附件第 36頁至第 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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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查其他國立大學作法（成功大學、中正大學、中山大學、中興大學、交

通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陽明大學），第 1 學期及第 2 學期之正式

上課日分別為 101年 9月 17日（星期一）及 102年 2月 18日（星期一）。 

三、本處將於 2月底前通知請各單位提供 101學年度行事曆重要記事，屆時請

各單位協助配合，再提 4月份行政會議討論，以循行政程序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請各單位於 101年 2月 24日中午 12時前，提送教務處彙整。 

 

※提案五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典藏文物借用作業要點」草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為妥善保管與加強本校各單位典藏文物之利用與活化，得將校內各單位典

藏物品出借供展覽或研究之需，使各單位對各類文物外借使用有所依循，

特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珍貴動產不動產管理要點」第 11點規定，訂定

本作業要點。 

二、依本校 100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決議及主席指示事項，增訂審查委員會

之組成及審查機制，本處已於 100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提送「國立嘉義

大學珍貴動產不動產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審議通過，故再依指示事項提

送「國立嘉義大學典藏文物借用作業要點」審議，以完備本校對珍貴動產

不動產管理之規定。 

三、檢附本要點草案對照表及總務處保管組 100 年 8月 18 日及 9月 20 日簽呈

影本（請參閱附件第 38頁至第 50 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圖書館 

案由：有關「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借閱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審

議。 

說明： 

一、為配合自動化系統更新，修正相關規則。 

二、該規則業經本館 100年 12月 5日及 101年 1月 16日館務會議討論通過。 

三、檢附「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借閱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請參閱附件第 51 頁至第 52 頁）、原條文（請參閱附件第 53頁至第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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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及提案核准簽（請參閱附件第 54-1 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講師以上教師採計國內外具有規模且為國際著名之

非研究性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認定基準原則」案，提請  審議。（請參

閱附件第 64 頁至第 74 頁） 

說明：  

一、 教育部頒布「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

薪級原則」第 2 點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對「具有規模」原訂有具體之認

定基準，嗣於 98 年 7 月 13 日修正刪除原訂之基準，修正為「由學校依

其特性訂定作業規定或提交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通過後辦理」，先予敘

明。（請參閱附件第 66 頁至第 67 頁） 

二、 本校為因應前述由各校依其特性自訂私人機構「具有規模之認定基準」

一節，以本校依教育部修正前適用之認定基準實施以來，尚無窒礙難行

之處，爰仍依原認定標準審議是類案件，並提 98 年 9月 22 日 98 學年度

第 1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在案。（請參閱附件第 68 頁至第 69 頁） 

三、 為期新進教師及各系、所、中心、學院對於本校如何採計國內外具有規

模且為國際著名之非研究性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認定基準有所瞭解，

爰擬將前述校教評會審議認定之會議決議，提升至行政規則之法源位

階，俾期該認定基準更具可預見性及公告性效力，故訂定「國立嘉義大

學講師以上教師採計國內外具有規模且為國際著名之非研究性私人機構

年資提敘薪級認定基準原則」草案，計 3點。 

四、 修正重點如下： 

（一）第 1點：本原則之法源依據。 

（二）第 2點：私人機構「具有規模」之認定基準。 

（三）第 3點：本原則實施之審議程序。 

五、 為期審慎，本案前於本（101）年 1 月 2 日以嘉大人字第 1010020004 號

函轉各學院、系（所）及中心提供意見。（請參閱附件第 70 頁） 

六、 本案業經本校 101年 1月 16日 100學年度第 4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

過在案。 

七、 檢附「國立嘉義大學講師以上教師採計國內外具有規模且為國際著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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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研究性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認定基準原則草案總說明」（請參閱附件

第 64 頁）、「國立嘉義大學講師以上教師採計國內外具有規模且為國際著

名之非研究性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認定基準原則草案」（請參閱附件第

65 頁）、教育部函影本（請參閱附件第 66 頁至第 67 頁）、98 學年度第 1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錄摘錄（請參閱附件第 68 頁至第 69 頁）及

「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

（請參閱附件第 71 頁至第 72 頁）各 1份，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參加國家考試得否申請公假案，提請  審

議。（請參閱附件第 75 頁至第 78 頁） 

說明： 

一、 本案經勞資會議勞方代表及 12 名專案工作人員提請本校勞資會議討論

有關專案工作人員參加國家考試得否申請公假 1 案，經該會 100 年 9 月

30 日第 1屆第 6次會議決議略以，請依相關法令並參考其他國立大學作

法後循行政程序辦理。 

二、 按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4條（請參閱附件第 75 頁）規定略以，公

務人員參加政府舉辦與政府有關之考試，經機關長官核准者給予公假，

復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第 5 條（請參閱附件第

76 頁）規定，公假請假方式準用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之規定辦理。復查本

校專案人員工作規則第 42 條（請參閱附件第 77 頁）規定略以，員工奉

派出差、考察、訓練、兵役召集及其他法令規定應給公假等，依實際需

要天數給予公假，工資照給。再查本校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係勞動

基準法之適用對象，有關「勞工請假規則」第 8條（請參閱附件第 78 頁）

規定以：勞工依法令規定應給予公假者，工資照給，其假期視實際需要

定之。綜上，各大專校院所進用之編制外人員應國家考試是否得以比照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4 條規定核給公假，目前現行法令上尚未有明

確規範。 

三、 本案依上開會議決議經洽詢臺灣大學等多所大專校院，大部分學校對於

渠等人員參加政府舉辦與職務有關之考試均有條件核給公假。為因應相

關人員之實務需求並尊重勞資雙方之協商結果，對於本校契僱人員及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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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工作人員（含因應照護弱勢族群政令所進用之專案臨時人員）參加政

府舉辦與職務有關之考試，如經單位主管同意並簽奉  校長核准者，擬

核給公假登記；惟為避免影響業務推展，每人每年因參加國家舉辦考試

所核給之公假以不超過 5天為上限。 

四、 本案業提經本校 101 年 1月 12 日勞資會議討論通過在案。 

五、 檢附「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

本校專案人員工作規則及「勞工請假規則」（請參閱附件第 75 頁至第 78

頁）各 1份，請  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案由：擬訂本校教學助理實施要點修正案（請參閱附件第 79 頁至第 85 頁），提

請  審議。 

說明： 

一、本校教學助理實施要點自 96 年 2月訂定，規定以大一、大二跨院（系）

基礎必修課程（含數學類、物理類、化學類、生物類等）、通識教育必修

課程及補救教學等為優先補助對象（原要點第 3點）。導致大三、大四之

實習實驗課無法列為教發中心教學助理之補助。 

二、教發中心之教學助理酬勞每小時 180 元，須參加培訓，並實施學生之意見

調查，以參加傑出教學助理選拔（請參閱附件第 87 頁）；學系之教學助理

酬勞每小時 150 元，無須參加培訓，亦無參加傑出教學助理選拔。一校多

制，且審議屢有爭議，尤其是大三、大四之實驗實習課鐘點減半，又未配

置教學助理，不甚合理。此種制度不利教學助理制度之推動。 

三、本校每年研究生學雜費提撥研究生工讀獎助學金，自 98 學年度起，提撥

之額度為每 1研究生每個月提撥 1,500 元，每學期 4個月，每年約 1,500

萬元。其中，撥給教發中心 180 萬元，作為教學助理之酬勞。 

四、以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為例，教學發展中心教學助理分配之時數（請參閱

附件第86頁）。配置TA之科目數為152門，TA人數166人，時數共計7,920

小時，其中理工學院 3,438 小時，佔 43%；生命科學院 1,674 小時，占 21%；

語言中心 1,044，占 13%。TA 時數最少的是師範學院、管理學院、農學院，

都不到 4%。 

五、教育部對於本校 100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報告之審查意見，指出本校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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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開課 2,200 門，100 年度只有 156 門課配置 TA，配置率只有 7.7%，

希望 TA 配置率達 25%以上。上述的 156 門課只是教學發展中心的 TA，未

包括各系所的 TA。教學發展中心多次希望各系所填報 TA 人數都遭遇困

難，主要是各系所大多認為教學發展中心的 TA 才是 TA，造成本校在填報

給教育部時，TA 人數與配置率嚴重偏低。 

六、本校教學發展中心教學助理酬勞每年編列 180 萬元，是由本校研究生工讀

助學金提撥。依據「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工讀助學金實施要點」（請參閱

附件第 88 頁）第 3 點規定「本工讀助學金以系（所）為單位，按每學期

各所碩士班一、二年級研究生註冊人數及博士班一、二、三年級研究生註

冊人數為計算基礎，以每位研究生每個月 1,500 元，每學期 4個月之標準，

撥付各系（所）。本工讀助學金於學年度結束時若有剩餘，應繳回校務基

金。」本校每學年度提撥研究生工讀助學金經費約 1,500 萬元，若假設某

一研究所碩士班一、二年級研究生註冊人數為 30 人，則每年獲撥之研究

生工讀助學金數額為 36 萬元（1500 元×8 個月×30 人＝36 萬元），各系所

的 TA 應有充分財源。 

七、依據國立嘉義大學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第 6 點規定，修課人數 61-70

人，乘以 1.2。每增加 10 人，參數增加 0.15。 

八、在經費需求方面： 

（一）大學部 1-4 年級實驗實習課每學期約 175 門，共約 520 小時（日間部

440 小時，進修部 80 小時），若配置與上課時數相通之 TA，每學期約

需 140 萬元（520 小時×150 元×18 週），一年需 280 萬元。 

（二）大一、大二英語共同必修課每學期 80 門，若以每學期配置教學助理

24 小時計算，每 1學年需要預算約需 576,000 元（24 小時×80 門×150

元×2 學期）。 

（三）通識課程每學期 250 門（日間部 180 門，進修部 70 門），每 1學年需

要預算約需 45 萬元（250 門÷4×24 小時×150 元×2 學期）。 

（四）網路課程每學期約 8門，每 1學年需要預算約需 57,000 元（8門×24

小時×150 元×2 學期）。 

上述經費合計 388.3 萬元，目前教學發展中心每年之預算為 180 萬元。 

九、其餘各系所專業課程之教學助理配置原則由各系所訂定。 

十、檢附國立中正大學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要點及簽奉核可簽呈影本（請參閱附

件第 89 頁至 92 頁），請卓參。 

十一、本次修正目的在增加本校大學部課程配置教學助理，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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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教學助理以碩、博士班學生，且持有教學助理研習證書者為原則。

每位教學助理最多協助 3個班級。（第 2點） 

（二）本校教學助理分為實驗實習課、英語共同必修課、通識課、網路課程、

系所指定課等五類。本校大學部課程配置教學助理之比率應達 25%以

上。（第 3點）  

（三）教學助理由任課教師所屬系所遴選，英語課、通識課、網路課分別由

3個中心遴選。（第 4點）  

（四）各系所（中心）得訂定教學助理配置與遴選規定，並應於開學後第 3

週，將配置教學助理之課程與教學助理名單，送教務處課務組及教學

發展中心備查，作為核給教學助理酬勞之依據。（第 5點） 

（五）教學助理由教學發展中心會同相關單位培訓，每位教學助理應參加至

少 6小時之教學助理研習。（第 6點） 

（六）統整教學助理之任務。（第 7點） 

（七）教學助理酬勞統一為每小時 150 元，博士班 180 元。實習實驗課及網

路教學之教學助理酬勞由學校支應。（第 8點） 

（八）傑出教學助理由系所推薦。（第 9點） 

（九）教學助理經費由本校研究生工讀助學金及教育部相關補助支應。（第

10 點） 

十二、本要點修正通過後，自 101 學年度第 1學期實施。 

決議：本案請學術副校長邀集各學院院長及各相關單位主管再行研議，並提下

次行政會議審議；本次會議各主管建議如下： 

一、建議核發曾擔任課程或教師之教學助理證明書。 

二、建議開放遴用大學部三、四年級學生擔任教學助理。 

三、請再研議通識教育課程之教學助理比例。 

四、本要點第 3點第 4款：「網路課程…」修正為：「網路課程（含網路混程教

學課程）…」。 

    

陸陸陸陸、、、、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柒柒柒柒、、、、主席結語主席結語主席結語主席結語（（（（略略略略））））    

    

捌捌捌捌、、、、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中中中中午午午午 12 時時時時 10 分分分分））））。。。。 
    


